
20160323｜黃國昌｜財政委員會｜保障身心障礙者之工作權，由記帳士法出

發！ 

黃國昌：謝謝主席，是不是可以有請張部長。 

 

張部長：黃委員好。 

 

黃國昌：張部長你好，貴部今天為了要保障身心障礙的朋友他們的工作權益提出

記帳士法這樣子的一個修法條文，就這整個修法的方向我個人是非常的肯定，跟

過去很多團體他們所提出來的訴求的方向也一致。 

 

不過我想要進一步跟部長去討論一些比較細緻的問題，也就是說現在在記帳

士法裡面，針對充任記帳士的消極要件，如果已經有受監護宣告跟輔助宣告這樣

的消極事由，再另外的增設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狀況違常，經主管機關諮詢，然

後認定不能執行業務，這款消極事由的必要性何在？ 

 

張部長：對不起，我沒有聽懂委員的問題的意思。 

 

黃國昌：我講得比較細一點，就是我們現在就身心障礙者對他個人的保護在民法

已經修正了禁治產宣告制度，有監護宣告跟輔助宣告嘛，那連輔助宣告這樣低度

的事由都已經在記帳士的消極要件當中，那脫離了民法監護宣告跟輔助宣告的制

度，另外在這個記帳士法裡面再去如列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障礙，經主管機關諮

詢專科醫師，然後認定不能執行職務，這款消極事由的必要性何在？請問你們有

沒有評估過？ 

 

也就是說你會增加這款消極的要件一定是在本來的消極要件之外有規範不

到的情況才有增列的必要，否則的話就變成在整個規範體例上面的重覆，那我的

意思是說你們有沒有去標定說是不是什麼樣子的人他沒有辦法受到監護宣告或

輔助宣告，那但是竟然還有可能被專科醫師認定說他不能夠執行他的職務，具體

的情況是什麼？ 

 

張部長：報告委員，我們這次修正其實就很單純，沒有委員想的這麼多，就是仿

照會計師法…… 

 

黃國昌：我大概把條文找了一下，你們仿照了技師法、會計師法、社會工作師法



還有建築師法，這些條文跟你的立法體例都一樣，但是我要跟部長說的事情是有

兩個重點，第一個重點是在立法的體例上面，如果已經有一款的事由足以涵蓋的

話，你去增列另外一款的事由會造成在法律適用上面的錯亂。 

 

那第二個更重要的事情是，你們現在就有關於認定他不能執行業務的認定程

序，有規定相關的子法嗎？ 

 

張部長：是不是我們請看看…… 

 

黃國昌：可以可以，看財政部哪一位對這個業務最熟的上來幫幫部長通通沒有問

題。 

 

張部長：署長來說明一下。 

 

吳署長：報告委員因為剛剛委員質詢的部分，部長剛已經有簡單答覆，因為我們

記帳士法這次修正其實是參照其他專門職業人員的那個法規做的這個調整…… 

 

(黃國昌笑) 

 

黃國昌：沒有，你這樣子沒有回答我的問題，那個你們負責法律事務的同仁有來

嗎？要不要上來一下幫一下部長？你們負責法律事務的同仁應該懂我在講什

麼。 

 

我這樣子更直接的講，我為什麼會很注意這件事情是因為你用這款的消極事

由去限制他不能從事任何的職業，都會牽涉到對於人民工作權，憲法所保障工作

權重要的限制，因此除了實體的事由以外，程序的正當性很重要，所以我現在才

會問你說，針對目前認定不能執行業務的認定程序你們有沒有規定任何的子法去

規範它的認定程序。 

 

張部長：應該是沒有啦。 

 

黃國昌：應該是沒有嘛，那這個就會進一步拓展到我剛剛跟部長要交換意見的，

就是在監護宣告跟輔助宣告的過程當中，目前是由家事法院做這樣的宣告，當家

事法院做這樣的宣告的時候，非常重視受宣告人在程序過程當中所必要得到的程



序保障，那問題是我們現在在這個會限制到人民憲法工作權的條文的時候，你們

雖然規範的實體事由比過去的事由更限縮，但是你們在認定的程序上並沒有做相

對應的配套。 

 

我一個很誠懇的建議就是你們或許應該重新的去思考一下，在民法已經有監

護宣告跟輔助宣告的事由的情況下，這一款的事由到底還有沒有存在的必要，到

底有沒有存在的必要，是直接把它刪除掉回復監護宣告跟輔助宣告的立法體系，

那邊也有家事事件法的程序保障可以作為後盾會比較妥當，還是你們認為這一款

還是有規範的必要，否則會創造規範空隙，如果是後面的這樣子的一個答案的話，

我會建議你們趕快把子法的程序給訂出來。 

 

那我另外一個給部長還有財政部所有的同仁參酌的事情是，我們的公務人員

任用法28條本來也有這款消極事由，但是他們在2014年修正的時候，採取的立

法方式跟剛剛所講的都不一樣是直接把那款消極事由，也就是有身心障礙，當然

那個時候用的是比較具有歧視性的字眼，說罹患精神病，但是跟你們這次規範的

立法體例還有要處理的問題相同，2014年公務人員任用法在修正的時候，它所

採取的立法體例是直接把那款的事由刪除，那理由正是我剛剛跟你們講的，目前

監護宣告跟輔助宣告的立法體系已經足以去填補這個部分所要處理的。 

 

那如果我們真的是要保護身心障礙者的工作權，真的是要消弭對他們的歧視

的話，本席是建議你們再思考一下，在這次修正的時候是不是乾脆把這第四款的

事由給刪除掉，全面的回歸監護宣告跟輔助宣告的立法體系，因為背後有一個家

事法院後面在當後盾，對於受宣告人的程序保障會比較慎重，那這是針對今天在

法案上面的詢答給部長的一點建議，或許部長可以跟部裡面的同仁，那特別是法

務部或者是其他相關部會對這個部分可能有比較細緻的分析的同仁再進一步研

究，謝謝部長。 

 

張部長：謝謝。 

 

黃國昌：那我下一個是想要，先請一下王主委還有今天法務部的代表，今天法務

部的代表是不是有來？ 

 

王主委你好，就是針對金管會這一次，針對曾銘宗委員所提出來有關於會計

師法，放寬說不要求在每一個公會去登錄，然後全國執業，你們願意支持曾委員



這樣子的一個修法的方向，本席表示肯定，這個是一個正確的修法方向，那我想

要請教一下的是法務部，法務部的同仁對於這一次會計師法的修正你們所抱持的

態度是什麼？ 

 

法務部：報告委員，因為會計師法是金管會主管的，所以我們尊重金管會他業務

上的政策的考量。 

 

黃國昌：好，那現在就進入我真的要請教你的問題，會計師法願意往鬆綁的方向

去邁進，為什麼律師法現在還要求一定要在地方的公會登錄，否則的話不能在其

他的地方執業？ 

 

法務部：報告委員，因為律師法的修正草案現在也是送到行政院，那它的修法好

像是說他還是要在地方上要登錄，跟全國總公會登錄以後他才能夠執業，那現在

是不是有禁止跨區，這部分我因為我沒有從事…… 

 

黃國昌：我可以直接跟你講，就是說你帶回去部裡面跟你們講，目前的律師法，

因為我自己當過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的委員，有很多送來的案子是年輕的律師只

是跨區幫忙去複代理處理一個案件，結果因為違反律師法沒有在當地的律師公會

加入公會，結果就遭到移送懲戒處分，這是對於現在律師，特別是年輕的律師他

們在執業的時候非常嚴重不合理的限制，因為我相信你應該知道加入地方的律師

公會要做什麼事情。 

 

法務部：要會費。 

 

黃國昌：要繳會費嘛，對於年輕的律師來講這是一個非常沉重的負擔，他可能在

新竹有加入新竹律師公會，台北有加入台北律師公會，台中有加入台中律師公會，

那為什麼法務部在相關的立法的方向是不是可以跟金管會這邊稍微看齊一下，就

會計師的執業的範圍可以全國放寬，我研究律師法研究這麼久，我想不出任何一

個理由律師公會一定要到各個地方的律師公會去登錄，否則不能夠在那個地方進

行執業，就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拜託法務部的代表帶回去給你們的部裡參考，就

是接下來我還會在司法法制委員會裡面去正式提案，但是這個事情是當金管會已

經邁出這樣的腳步放寬會計師，法務部如果還在原地踏步的話，會讓全國的律師

對法務部非常的失望。 

 



法務部：報告委員我還有一個想法，就是說…… 

 

黃國昌：那個時間到了，我們可以再討論，我不是不讓你回答，我是擔心耽誤其

他委員的時間，不好意思，謝謝你。 

 


